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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 門  特  別  行  政  區  政  府  
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

行  政  暨  公  職  局  
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e Função Pública 

 

地   址  

E n d e r e ç o  

： 澳 門 水 坑 尾 街 1 6 2 號 公 共 行 政 大 樓 2 6 樓  

： Rua do Campo, n˚162, Edificio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, 26˚ andar, MACAU 

電 話  

T E L .  
： ( 8 5 3 ) 28 3 2 - 3 62 3  

傳 真  

F AX .  
： ( 8 5 3 ) 28 5 9 - 4 00 0  

電 子 郵 箱  

E - M a i l  
： s a f p@ i n f o rm ac . g o v .mo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致：  

交通事務局  

中 國 與 葡 語 國 家 經 貿 合 作 論

壇 常 設 秘 書 處 輔 助 辦 公 室  

 

 

來 函 編 號  

S u a  r e f e r ê n c i a  

來 函 日 期  

S u a  c omu n i c a ç ã o  d e  

發 函 編 號  

No s s a  r e f e r ê n c i a  

澳 門 郵 政 信 箱 4 6 3 號  

C .  P o s t a l  4 63  -  M a c au  

  OFC 0909300006 / DRH 30-09-2009 

 
事 由 ：  

A s s u n t o  

收 集 轉 入新 《 公務 人 員職 程 制 度》 的 人員 資 料  –  填 表 指引 之 補充 （一 ）  

 
因 應 各 公 共 部 門 / 實 體 代 表 在 《 公 務 人 員 職 程 制 度 》 交 流 會 時 就 提 交 題 述 資 料

提 供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， 及 為 進 一 步 方 便  貴 單 位 人 員 準 確 填 寫 收 集 資 料 表 格 ， 現 特 藉

本 函 就 相 關 填 表 指 引 作 出 以 下 補 充 說 明 ：  

1 .  表 I ( a 、 b 、 c 、 d 、 e ) 應 為  貴 單 位 所 有 現 職 和 其 他 處 於 調 任 、 派 駐 及 徵

用 的 全 體 人 員 之 總 名 單 。 基 此 ， 在 表 I - a 、 表 I - b 、 表 I - c 及 表 I - e 中 “ 備

註 / 轉 變 原 因 ” 內 增 加 d ) 項 。 而 d ) 項 泛 指 轉 入 之 職 程 、 職 等 或 職 級 及 職 階

不 變 ， 但 因 對 應 新 制 度 而 其 級 別級 別級 別級 別 發 生 變 動 之 人 員 ( 例 ： 原 屬 人 員 組 別 第 9

級 ， 現 為 第 6 級 ) 。 此 外 ， 凡 屬 d ) 項 之 人 員 其 相 應 表 I 中 的 “ 檔 案 編 號 ” 應

予 留 空 。  

2 .  在 表 I - a 、 表 I - b 、 表 I - c 及 表 I - e 表 中 “ 備 註 / 轉 變 原 因 ” 為 d ) 的 人 員 均 不

需 填 寫 表 I I ；  

3 .  表 I I I 中 “ 檔 案 編 號 ” 為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專 用 ， 應 予 留 空 。  

  同 時 ， 為 配 合 以 上 補 充 ， 現 謹 隨 本 函 將 表 I - a 、 表 I - b 、 表 I - c 及 表 I - e 的 最 新 版

本 ( 附 件 一 ) 呈 予 閣 下 ， 以 供  貴 單 位 有 關 人 員 使 用 ， 敬 希 查 收 。 勞 煩 之 處 ， 不 勝 銘

感 。  

  此 外 ， 倘  貴 單 位 需 要 建 立 一 個 群 組 帳 戶 以 處 理 有 關 表 I I 的 資 料 ， 可 填 妥 並 列

印 本 函 附 件 之 “ 群 組 帳 戶 申 請 表 ” ( 附 件 二 ) 並 透 過 公 函 交 予 本 局 。  

如 對 上 述 事 宜 有 任 何 疑 問 或 查 詢 ， 又 或 需 要 本 函 之 葡 文 譯 本 ， 煩 請 賜 電 與 本

局 人 力 資 源 廳 林 小 姐 （ 8 9 8 7  1 2 1 7 ） 或 何 小 姐 （ 8 9 8 7  1 2 2 0 ） 聯 絡 。  

耑 此 ， 順 頌  

            台 祺 ！  

 
附 件 一 : 表 I - a 、 表 I - b 、 表 I - c 及 表 I - e 的 最 新 版 本  

附 件 二 : “ 群 組 帳 戶 申 請 表 ”   

 副 局 長  楊 儉 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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